
附表三 

國有財產未依規定實施盤點、設置及填載帳卡或登記價值 

實 地 訪 查 缺 失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受 訪 機 關

未定期實施盤點 各機關經管財產，應請依

事務管理規則第一百十五

條及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

業要點第二十五點規定，

每一會計年度，至少實施

盤點一次，並訂定年度盤

點實施計畫，作成總結盤

點紀錄，俾利財產盤點，

對盤點發現之缺失，應予

處理並追蹤列管。 

國防部軍備局、屏東縣

政府、教育部、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茶業改良場

（魚池分場）、澎湖縣政

府、宜蘭縣政府 

因委辦計畫提供受託單

位使用之財產，未依規

定辦理盤點 

因委辦計畫提供受託單位

使用之財產，應指定專責

單位統籌控管，以免失

管，並請依事務管理規則

第一百十五條規定，實施

盤點，作成盤點紀錄。 

內政部、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尚未規劃使用財產管理

系統或盤點系統 

各機關宜儘速規劃使用財

產管理系統，並增置盤點

系統設備，俾減輕財產管

理人員負擔並加速作業。

屬地方政府者，實務上可

併同地方有財產一併規劃

使用財產管理系統，無需

針對國有不動產增置盤點

系統。 

司法院、考選部、行政

院衛生署（包括所屬）、

國防部海軍總司令部、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國防部（包

括所屬）、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教育部 

財產經盤點後，發現帳

物不符（有帳無物、有

物無帳）情形 

各機關經管財產經抽查或

盤點後，如有盤盈或盤虧

之財產，應即查明原因並

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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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規定補為財產增減之

登記。倘遇有遺失、毀損

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

失之報損報毀案件，依行

政院訂頒「各機關財物報

廢分級核定金額表」注意

事項四，除個別特殊事

項，徵得審計部同意者

外，不得依據本表之程序

辦理，應依照審計法施行

細則第四十一條之規定加

予切實調查，並檢具處理

意見轉請審計機關審核。

各機關因辦理動產清查發

現盤虧之現象，如查明非

可歸責於現職財產管理或

使用人員，建請敘明案情

並檢具處理意見，報請審

計部審核。 

經管之財產，部分未設

置財產明細分類帳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

應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設置財產明細分

類帳，同時經管公務或基

金財產者，並應分別設置。

考選部、內政部、外交

部、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內政部營

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理

處、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屏東縣政府、國

立傳統藝術中心、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 

經管之財產，部分未設

置甲式財產卡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

應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設置甲式財產卡。

考選部、內政部、外交

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屏東縣政府、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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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農業委員會茶業改

良場、國立傳統藝術中

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經管之土地改良物未登

帳製卡 

各機關編列預算興建之公

共工程設施屬財物標準分

類表列之土地改良物部

分，應依國有財產法第二

十一條及國有財產產籍管

理作業要點等規定，登帳

製卡管理。未來欲移交各

縣市政府管理維護部分，

原則上應由各縣市政府依

據國有財產財產法等相關

規定辦理撥用，惟為簡化

行政程序，請管理機關陳

報主管機關專案報請行政

院核定逕由管理機關列冊

報主管機關同意後辦理移

交事宜。至已移交部分，

得否同意免補辦相關作

業，請一併陳報行政院核

定後，據以辦理。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內政部營建署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財產明細分類帳之格式

與規定不符  

各機關應依事務管理手冊

財產管理及國有財產產籍

管理作業要點規定格式，

設置財產明細分類帳。 

司法院、行政院衛生署

基隆醫院、行政院衛生

署竹東醫院、行政院衛

生署新營醫院、國立屏

東科技大學 

甲式財產卡格式與規定

不符 

各機關應依事務管理手冊

財產管理及國有財產產籍

管理作業要點規定格式，

司法院、內政部、國立

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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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甲式財產卡。 

財產增加單、財產移動

單、財產增減值單及財

產減損單等憑證之格

式，與規定不符。 

各機關辦理財產產籍及異

動登記時使用之憑證，應

依照事務管理手冊、國有

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第

十二點等規定格式設置。

國防部（包括所屬）、國

立科學工藝博物館、國

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財產明細分類帳之傳票

種類號數欄未填載 

各機關經管之財產，應於

財產增加單上編填傳票號

數，並據以登入財產明細

分類帳。 

考選部、審計部、內政

部、行政院衛生署、外

交部、國防部海軍總司

令部、行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內政部營建署玉

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行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國立屏東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國立科學工藝博

物館、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檢察署、國立東華大

學、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臺東林區管理

處、交通部觀光局澎湖

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國

立傳統藝術中心、國立

自然科學博物館 

甲式財產卡部分欄位未

確實填載  

國有土地、房屋建築及設

備之甲式財產卡各欄位，

請參考國有公用土地、房

屋建築及設備甲式財產卡

填卡說明填載；土地改良

司法院、考選部、審計

部、內政部、行政院衛

生署、行政院衛生署基

隆醫院、行政院衛生署

新營醫院、行政院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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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動產之甲式財產卡各

欄位，請依實際管理使用

情形填載。 

署竹東醫院、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外交部、國

防部海軍總司令部、行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內

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

園管理處、國立屏東科

技大學、國立屏東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屏東縣

政府、教育部、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茶業改良

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檢察署、國立東華大

學、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臺東林區管理

處、臺北市政府建設

局、行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澎湖縣政府、交通部觀

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

理處、國立傳統藝術中

心、宜蘭縣政府、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國立自

然科學博物館 

以多物設置一卡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

應切實依國有財產產籍管

理作業要點第十三點規

定，以一物設置一卡。 

司法院、內政部、國防

部海軍總司令部 

支付租金並約定租賃期 １． 各機關租賃之動 國防部海軍總司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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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無條件由廠商收回之

租賃物及軍品軍用器材

以財產登帳製卡（地方

政府除外） 

產，倘係分期付款並

約定租賃期滿無條

件取得所有權者，依

據行政院主計處八

十二年一月三十日

臺（八二）處忠字第

○○九三一號函

示，屬資本性租賃，

應列入財產處理；倘

係支付租金並約定

租賃期滿無條件由

廠商收回者，並未取

得所有權，非屬國有

財產，其已列入財產

帳部分，請辦理減

帳。 

２． 國防部及所屬經管

之軍品及軍用器材

等特殊國有公用財

產，依行政院九十三

年三月五日院授主

會一字第○九三○

○○一四四二號

函，同意免納入一般

國有財產總目錄表

達，請依國防部「軍

品及軍用器材管理

作業規定」建帳納

管。 

以工程項目名稱、各項 各機關以工程項目或整修 內政部、行政院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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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或對租賃物等非自

有財產進行改良等名

目，登帳製卡（地方政

府除外） 

工程名稱登帳製卡之財

產，應依國有財產法第三

條及財物標準分類規定，

調整分類、編號並登帳製

卡。倘係就經管財產進行

改良或修繕，增加其服務

效能，並未新增個體財

產，應將整修費用加計於

該項財產，辦理增減值，

而非財產增加。業以費用

登帳製卡部分，應辦理減

帳。對租賃物等非自有財

產進行改良，倘無產生或

取得財物標準分類所稱之

財產，應辦理減帳。 

署、行政院衛生署基隆

醫院、行政院衛生署新

營醫院、行政院衛生署

竹東醫院、國立東華大

學、交通部觀光局澎湖

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國

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將其他機關經管財產列

入財產帳 

各機關誤將其他機關經管

財產列入財產帳部分，應

辦理減帳。 

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

公園管理處 

將國境外財產列入本機

關財產帳 

各機關經管境外財產，應

依國有財產法第十四條規

定，移由外交部開帳列管。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經管港澳地區之國有財

產，未移由行政院大陸

委員會管理 

各機關經管港澳地區之國

有財產，依行政院九十二

年二月六日院臺秘字第０

九二０００四七一一號函

核示，應由行政院大陸委

員會統籌管理，並由該會

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設帳製卡。 

外交部 

經管不動產修繕及相關 各機關經管不動產修繕及 審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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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換設備之價值，漏未

登帳 

汰換設備之金額倘超過一

萬元以上且延長使用年限

兩年以上者，增值部分應

計入財產原值。 

將電腦軟體或金額未達

一萬元之物品列入財產

帳（地方政府除外） 

依行政院主計處七十五年

十月二十三日（七五）處

孝五字第Ο九七二五號函

及行政院八十七年八月二

十四日台八十七會授一字

第○Ο六九一一號函示，

電腦軟體不列入財產帳。

各機關經管電腦軟體已列

入財產帳部分，請辦理減

帳，並依「政府所屬各級

行政機關電腦軟體作業要

點」規定加強管理。依財

物標準分類規定，財產包

括供使用土地、土地改良

物、房屋建築及設備，暨

金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

用年限在兩年以上之機械

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

及什項設備。物品為不屬

上述財產之設備、用具，

包括非消耗品及消耗品，

不列入財產管理。各機關

經管已列財產帳之物品，

請辦理減帳。 

司法院、行政院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國防部（包括所屬）、國

立屏東科技大學 

電腦軟體未設置軟體目

錄管理，或已設置未列

中央各機關應依行政院主

計處八十七年八月二十四

審計部、內政部、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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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價值（地方政府除外） 日台八十七會授一字第○

六九一一號函規定，設置

電腦軟體目錄，並建議增

列「價值」欄位。 

多種財產組成或附有設

備之財產，以各個組成

財產或設備分別列帳製

卡（地方政府除外） 

各機關經管多種財產組成

或附有設備之財產，應依

據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

要點第七點規定，以組成

或主體之財產設卡，並將

各個組成之財產及設備登

入財產卡。例如個人電腦

設備應包括主機、螢幕、

鍵盤、滑鼠等，始能達到

使用效能，屬組合財產，

依上述規定，應以個人電

腦為主體財產設卡，其餘

各項設備列為附屬設備，

登入財產卡之附屬設備

欄。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訂定之財產增加處理作

業規定與事務管理規則

第一百條及事務管理手

冊規定不符 

各機關對財產之增加處理

流程，應依事務管理規則

第一百條及事務管理手冊

規定辦理，據以登入財產

明細分類帳。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行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國立傳

統藝術中心 

經管國有土地價值以公

告土地現值或八十九年

公告地價登記 

各機關經管國有土地之價

值登記，依國有財產產籍

管理作業要點第九點規

定，應依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當期公告地價

登記。但土地係價購、徵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澎

湖縣政府、宜蘭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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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或有償撥用者，依其取

得之價格。俟取得價格低

於當期公告地價時，再依

公告地價調整產價。 

 


